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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设计文件表格 (F-CCER-PDD) 

第1.1版
项目设计文件 (PDD)

	项目活动名称
	

	项目类别

	请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蓝色斜体字体内容为填写说明，使用时请删除，以下同）

	项目设计文件版本
	类别（一）（二）填写

	项目设计文件完成日期
	

	项目补充说明文件版本
	类别（三）（四）填写

	项目补充说明文件完成日期
	

	CDM注册号和注册日期
	

	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法人
	填写时请注意企业法人为企业机构，不等同于法人代表

	项目业主
	通常项目业主即为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法人，如不同需在后文简要说明原因

	项目类型和选择的方法学
	

	预计的温室气体年均减排量
	如为项目类别（三）只申请CDM项目注册前所产生减排量需标注减排量起止时间


A部分. 项目活动描述

A.1. 项目活动的目的和概述
>>

A.1.1 项目活动的目的
>>

A.1.2项目活动概述
>>

A.1.3 项目相关批复情况
>>
包括工程建设、环境评价、节能评估等相关批复情况
如项目申请了CDM或其它减排机制，也在此处提供相关信息
A.2. 项目活动地点

A.2.1. 省/直辖市/自治区，等
>>

A.2.2. 市/县/乡(镇)/村，等
>>

A.2.3. 项目地理位置

>>
A.3. 项目活动的技术说明

>>

A.4. 项目业主及备案法人
	项目业主名称
	申请项目备案的

企业法人
	受理备案申请的

发展改革部门

	
	
	

	
	
	


通常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法人与项目业主是相同的，即在此处填写相同的内容。如果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法人不是项目业主，请在此处说明原因。
A.5. 项目活动打捆情况 
>>
A.6. 项目活动拆分情况 
对于装机容量不超过15MW、年节能量不超过60GWh、年减排量不超过6万吨CO2e的小项目，需检查确认是否存在拆分情况。
B部分. 基准线和监测方法学的应用

B.1. 引用的方法学名称

>>

B.2. 方法学适用性

>>

B.3. 项目边界

>>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包括否？
	说明理由/解释

	基准线
	排放源1
	CO2
	
	

	
	
	CH4
	
	

	
	
	N2O
	
	

	
	
	…
	
	

	
	排放源2
	CO2
	
	

	
	
	CH4
	
	

	
	
	N2O
	
	

	
	
	…
	
	

	
	…
	…
	
	

	
	
	…
	
	

	
	
	…
	
	

	
	
	…
	
	

	项目活动
	排放源1
	CO2
	
	

	
	
	CH4
	
	

	
	
	N2O
	
	

	
	
	…
	
	

	
	排放源2
	CO2
	
	

	
	
	CH4
	
	

	
	
	N2O
	
	

	
	
	…
	
	

	
	…
	…
	
	

	
	
	…
	
	

	
	
	…
	
	

	
	
	…
	
	


B.4. 基准线情景的识别和描述

>>

B.5. 额外性论证

>>

B.6. 减排量

B.6.1. 计算方法的说明

>>

对于（一）（二）类发电上网项目，其排放因子需采用项目审定时可得的国内电网的最新排放因子。
对于（三）（四）类发电上网项目计算CDM项目注册前已产生的减排量或追溯的减排量，需采用根据该年份实际数据计算所得的电网排放因子，例如2009年减排量的计算可采用2011年发布的排放因子（根据2009年的最新数据计算所得）。

B.6.2. 预先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

（每项数据和参数请复制这个表格）
	数据/参数：
	

	单位：
	

	描述：
	

	所使用数据的来源：
	

	所应用的数据值：
	

	证明数据选用的合理性或说明实际应用的测量方法和程序步骤:     
	

	数据用途：
	

	评价: 
	


B.6.3. 减排量事前计算

>>

B.6.4. 事前估算减排量概要

	年份
	基准线排放
(tCO2e)
	项目排放
(tCO2e)
	泄漏
(tCO2e)
	减排量
(tCO2e)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XXXX年XX月XX日
	
	
	
	

	……
	
	
	
	

	合计
	
	
	
	

	计入期时间合计
	

	计入期内年均值
	
	
	
	


注：每一行采用一个单独的日历年。
B.7. 监测计划

B.7.1. 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
（每项数据和参数请复制这个表格）
	数据/参数：
	

	单位：
	

	描述：
	

	所使用数据的来源：
	

	数据值：
	

	测量方法和程序:
	

	监测频率：
	

	QA/QC程序: 
	

	数据用途：
	

	评价：
	


B.7.2. 数据抽样计划

>>

B.7.3. 监测计划其它内容
>>

C部分. 项目活动期限和减排计入期

C.1. 项目活动期限

C.1.1. 项目活动开始日期

>>

C.1.2. 预计的项目活动运行寿命

>>

C.2. 项目活动减排计入期

C.2.1. 计入期类型

>>

减排量的计入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更新的计入期，每个计入期7年，可更新2次，共计21年；另一种是固定计入期，共计10年。（碳汇项目除外）
已经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下注册的减排项目注册前的“补充计入期”，为从项目运行之日起开始(但不早于2005年2月16日)并截止至清洁发展机制计入期开始时间。
C.2.2. 第一计入期开始日期

>>

C.2.3. 第一计入期长度

>>

D部分. 环境影响
D.1. 环境影响分析

>>
D.2. 环境影响评价

>>
E部分. 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意见
E.1. 简要说明如何征求地方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意见及如何汇总这些意见
>>
E.2. 收到的评价意见的汇总
>>
E.3. 对所收到的评价意见如何给予相应考虑的报告
>>
- - - - -

附件 1: 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法人联系信息

	企业法人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网址：
	

	授权代表：
	

	姓名：
	

	职务：
	

	部门：
	

	手机：
	

	传真：
	

	电话：
	

	电子邮件：
	


附件 2: 事前减排量计算补充信息
附件 3: 监测计划补充信息
- - - - -

� 该模板仅适用于一般减排项目，不适用于碳汇项目，碳汇项目请采用其它相应模板。


� 包括四种：（一）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方法学开发的减排项目；（二）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但未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或者其他国际国内减排机制下注册的项目；（三）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前就已经产生减排量的项目；（四）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但未获得签发的项目。





